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主体 

涉及诉讼、执行案件相关事项风险提示公告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证券”、“主办券商”）为德泓国际

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德泓国际；证券代码：834086；以下简称“德泓

国际”或“公司”）的主办券商。 

一、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德泓国际涉及如下诉讼，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宁 01 民初 821

号显示： 

“申请人银川助企助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德泓国际绒业

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德泓金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海科、马维宗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申请人银川助企助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

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10493333.33 元。申请人银川助企助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函作为财产保

全申请的担保。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银川助企助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保

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

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

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10493333.33 元。 

期限为自采取冻结措施之日起一年。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二、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德泓国际控股股东宁夏德

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涉及如下诉讼，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1、根据宁夏赑鑫创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

公司等申请与前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2019）京 0105 财保 384 号显示： 

“申请人宁夏赑鑫创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夏赑鑫投资

中心）与被申请人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泓公司）、马海科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宁夏赑鑫投资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

请求冻结德泓公司、马海科的银行存款 44948803 元；如存款不足，则查封或扣

押与不足额部分同等价值的财产。宁夏赑鑫投资中心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的担保书提供担保。 

本院经审查认为，宁夏赑鑫投资中心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

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

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马海科的银行存款 44948803 元；

如存款不足，则查封或扣押与不足额部分同等价值的财产。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申请人宁夏赑鑫创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预

交(已交纳)。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2、根据广西金源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

其他民事裁定书（2019）宁 0106 财保 8 号显示： 

“申请人广西金源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向南宁仲

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

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 32356360 元的股票。担保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出具保单保函为该财产保全提供担保。2019 年 4 月 8

日，南宁仲裁委员会将财产保全申请书、担保材料等提交本院。（保全标的：

32356360 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广西金源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保全申

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

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

司价值 32356360 元的股票。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申请人广西金源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3、根据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其他民事裁定

书（2019）宁 0106 财保 9 号显示： 

申请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向南宁仲裁委员会申请财

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德泓国际绒业股

份有限公司价值 10686512 元的股票。担保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出具保单保函为该财产保全提供担保。2019 年 4 月 8 日，南宁仲裁委

员会将财产保全申请书、担保材料等提交本院。（保全标的：10686512 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

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

司价值 10686512 元的股票。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申请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了解到德泓国际实际控制人

马海科涉及如下执行案件，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序号 被执行人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案号 

1 马海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闽 01 执 403 号 

2 马海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闽 01 执 402 号 

3 马海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闽 01 执 404 号 

4 马海科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9)宁 0106 执 3716 号 

5 马海科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宁 01 执 327 号 

6 马海科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9)宁 0106 执 4568 号 

7 马海科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9)宁 0106 执 4566 号 

8 马海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闽 01 执恢 124 号 

9 马海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闽 01 执恢 125 号 

10 马海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闽 01 执恢 126 号 

四、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了解到德泓国际控股股东宁

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涉及如下执行案件，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序号 被执行人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案号 

1 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宁 01 执 327 号 

2 宁夏德泓金荣物流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9)宁 0106执 3716号 

大同证券已履行对德泓国际的持续督导义务，已提醒德泓国际应在规定的时

间内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大同证券作为德泓国际的主办券商，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28 日 


